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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源于国家“十四五”环境领域科技创新需求，隶属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气与土壤、地下水污染综合治理”专项设立的“移动式场地污染快速检测与处置技术及其装备”项目（项目编号：2022YFC3702500）。该项目由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旨在攻克污染场地原位、快速、精准识别与调查的技术瓶颈。本指南编制工作由课题四“突发事故和工业集聚区分散点状污染场地装备工程示范与评估”（课题编号：2022YFC3702504）具体承担，核心任务是将项目研发的“原位污染探测直推式采样与实时检测一体化系统”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具有普适性和指导性的标准化操作规范，以提升我国污染场地调查技术的整体水平与工作效率。
1.2 编制单位

承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
参加单位：森特士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贻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东南大学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1.3 工作过程
（1）编制组成立

2022年11月，“移动式场地污染快速检测与处置技术及其装备”重点专项获科技部正式立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随即成立指南编制组，明确各参编单位及人员分工。

 （2）指南起草与论证

2024年7月，指南正式立项并签订任务书。

2024年8月，完成指南及编制说明初稿。
2024年10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组织召开第一次专家咨询论证会。
（3）指南征求意见稿形成
2024年10月，完成指南及编制说明的首次修订。

2024年11月，完成第二次系统性修订。

2024年12月，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专家对征求意见稿进行审查。

2025年5月，中华环保联合会再次组织专家对标准草案稿进行技术审查。

1.4 起草组成员及其所做的主要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勇兵，赵三平，罗古拜，尹业新，宋敏，冯亚松，邹惠，王鹏。具体工作分工如下：
表 1 主要起草人工作分工表

	工作内容
	参与人员

	指南主体结构内容编写
	朱勇兵，赵三平，罗古拜

	指南基础资料收集
	尹业新，冯亚松，王鹏

	指南编制意见修改
	宋敏，邹惠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2.1 总体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旨在规范原位污染探测直推式采样与实时检测一体化系统在污染场地调查中的功能要求、技术参数、材质指标、工况适用场景、工作程序及操作规范。编制工作严格遵循以下原则： 

（1）针对性原则

聚焦原位污染探测直推式采样与实时检测一体化系统的操作流程，为污染场地现场快速检测提供标准化作业依据。

（2）科学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与系统化方法，确立装备的技术要求、作业流程与质量保证程序，确保随钻随测结果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3）适用性原则

在满足本项目研发装备技术要求的基础上，兼顾行业现有及相关新型装备的发展需求，确保指南的广泛适用性与前瞻性。
2.2 编制依据
本文件严格遵循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写，并规范性引用下列标准，确保与现有标准体系的协调统一：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14848地下水质量标准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
HJ/T166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T/ACEF150 污染场地原位修复原位污染探测直推式采样与实时检测一体化系统操作指南
HG/T 20725 工业有机污染场地膜界面探测技术规范
DB 32/T XXXX—XXXX 直推式土壤采样技术规范

2.3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本文件规定了原位污染探测直推式采样与实时检测一体化系统在污染场地调查中的功能、技术与材质指标要求，明确了工况适用场景、工作程序及操作规范。适用于复杂地形地貌工业污染场地的土壤与地下水调查中该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本技术指南的核心内容构建了一套高效、精准的原位污染调查技术体系，其突出亮点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高度集成的模块化系统架构，实现“一站式”精准调查

本标准突破了传统调查中采样、探测、分析环节相互割裂的技术局限，首次系统性地规定了以直推钻机为核心平台，将膜界面探测（MIP）、激光诱导荧光（LIF）、水力剖面探测（HPT）等多种原位探测技术与采样功能进行一体化、模块化集成的技术要求。通过强调“标准化接口协议”和“模块化集成设计”，确保各功能单元在物理连接、电力供应和数据通信上的无缝兼容与协同工作。该创新设计实现了单次贯入地下即可同步完成土壤气体探测、污染物荧光识别、地层水力特性分析及实物样品采集等多重任务，显著提升了复杂污染场地的调查效率与数据时空一致性，完成了从分散作业向集约化“一站式”精准调查的技术跨越。
多源异构数据的同步采集与深度融合，支撑精准环境诊断

指南的另一重要创新在于建立了严格的多源数据同步采集、传输与融合分析规范。要求各探测模块实现毫秒级（≤1 ms）时间同步和统一的空间深度基准，确保不同参数数据在纵向剖面和横向点位的精准对应。在此基础上，标准推动了从单一参数分析向多参数耦合解释的技术转变，例如利用HPT获取的水力传导率数据辅助解释通过MIP/LIF探测的污染物迁移路径。通过规定统一的数据格式（JSON/XML）和通信协议（如Modbus、HJ/T 212），构建了集实时数据传输、质量评估、三维可视化（如污染羽成像）于一体的智能数据分析系统，为污染场地的精准诊断与风险评估提供了全面可靠的数据支撑。

（3）全流程标准化作业与质控体系，保障数据的可靠性与法律效力
   本指南将先进的探测技术转化为可复制、可验证的标准操作程序。系统性地规定了从调查方案制定、现场钻探探测到装备转场的全链条作业流程，并为关键环节（如MIP探头行进速度、HPT注水参数）设定了明确的量化指标。特别建立了适用于现场快速检测的质量控制体系，明确了设备校准周期、数据验证方法（如留样实验室复核）以及数据报告的规范性要求。该体系有效保障了原位快速检测数据与传统实验室数据的可比性，显著提升了数据的可靠性与在法律、管理决策中的公信力，为技术的规范化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效益
3.1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及综述报告

编制单位研制的装备已在化工遗留地块、油田区、重金属污染场地等多个典型污染场景开展系统化现场示范应用。验证结果表明：

技术可靠性：依据本指南操作，系统运行稳定，随钻探测数据与实验室分析结果具有良好一致性，对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烃等典型污染物的探测准确性满足现场筛查要求。

效率提升：相较传统“先采样、后送检”调查模式，采用本一体化装备及指南流程可显著缩短场地初步调查周期，实现污染分布的快速勾勒与精确定位。

适用性：验证了指南在不同地质条件与复杂污染场景下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

3.2 技术经济论证
本指南所依托的装备国产化率高，有效降低了采购与维护成本。在工程实践中，通过快速、精准的现场诊断，能够优化后续布点采样和修复方案，避免不必要的广泛取样和过度修复，实现“筛查-精测”的优化资源配置。从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该技术具备显著的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可行性。
3.3预期效益
原位污染探测直推式采样与实时检测一体化系统有效解决了场地调查中快速采样、原位水力剖面探测及污染物原位检测的技术难题。工程示范表明，该技术能够显著提升污染场地调查效率。
本指南的编制充分考虑了装备技术参数的普适性、先进性、成熟性与可操作性，为原位污染探测直推式采样与实时检测一体化系统的安全与规范应用提供了技术指导，为产品推广奠定了标准化基础。

本指南的颁布实施将提升土壤调查修复装备的整体技术水平，有效解决土壤修复中采样效率低、水文地质条件实时反馈难等问题，大幅提高场地调查效率与精准度，进一步规范技术市场，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社会与经济效益显著。
四、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与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指南为国内自主制定。目前国际上尚无针对直推钻进与多污染随钻探测一体化装备的综合性操作技术标准。本文件的制定填补了该领域标准空白，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并具备国际先进性。

五、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的制定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并与现行生态环境标准体系紧密衔接，是对现有调查监测标准体系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编制过程中，各参编单位基于充分的技术研讨和工程实践，意见一致，未出现重大分歧。
七、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八、实施标准的要求
本指南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建议相关单位积极采纳，并通过技术培训、示范应用等方式推广实施。各单位可根据自身装备条件和技术能力，参照使用。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